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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社发〔2013〕43号

关于做好二〇一三年度社会保险登记验证
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核定及书面稽核工作的通知

城区各用人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的通知》（鄂政办发〔2008〕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的通知》（鄂人社办发〔2010〕94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2013年度社会保险登记验证、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核定及书面稽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及社会保险书面稽核自查工作
（一）2013年度《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及社会保险书面稽核自查工作从7月开始至8月底结束。各参保单位应结合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年度申报，在规定期限内办理验证及书面稽核。验证的重点是核实参保单位的法人、住址、邮政编码、联系方式、联系人、单位代码等基本信息以及参保险种、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等情况。参保单位未按规定参加相应险种以及未全员参保的，必须按规定参保；各险种缴费基数不一致的，必须说明原因，并按规定调整一致。未参保的用人单位，市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稽查处（以下简称“市社保征稽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结合扩面排查，逐一实行强制登记、强制核定，并交地税部门强制征收。
（二）各参保单位按企业（国有、集体、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私营和其他企业）、事业（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乡镇事业）、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分类填报《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验证表》、《2013年度社会保险书面稽核自查表》，于8月底前上报市社保征稽处。

（三）各参保单位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险登记验证及书面稽核工作，对逾期未办理的，市社保征稽处将安排稽核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检查。
二、关于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审核工作

（一）2013年，我市城区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其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及核定年度为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实际核定年度）。
实际核定年度内，参保单位及职工申报的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按照分别申报核定的办法。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为本单位上年度（自然年度）全部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单位人均缴费工资基数低于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按60%核定，高于300%的，按300%核定；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为本人上年度（自然年度）月平均工资额，个人申报的缴费工资基数低于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按60%核定，高于300%的，按300%核定。工资总额的范围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执行，不得少申报、漏申报，单位缴费工资基数总额应大于或等于单位职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之和。

宜昌市2012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8697元（2400元/月），60%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1440元/月；300%的缴费工资基数为7200元/月，缴费基数以元为单位，保留到十位，十元以下四舍五入。严禁参保单位按60%低基数倒算申报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一经发现，市社保征稽处将依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重点实地稽核。

（二）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鄂政发〔2012〕66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减轻参保企业负担，我市城区从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缴费年度内，适当降低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的缴费费率。其中：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由7%下调为6.5%；工伤保险中二、三类行业的缴费费率分别由1%、2%下调为0.8% 、1.8%；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由0.8%下调为0.6%。2014年7月1日再恢复为原缴费费率。
（三）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核定严格遵循“两表两签字”的原则。其中：“两表”为《财务决算年报表》（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基本情况表、费用表和成本核算表）、《劳动工资年报表》；“两签字”为在《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表》上须经单位法人代表、人事劳资、财务以及工会负责人签字（章），并提供在本单位显著位置公示的证明，《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上须职工本人签字。如果职工个人确实无法集中签字或生产经营特殊不便集中签字的，可个人单独签字，单位劳资或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收集留存备查，职工缴费工资基数一经核定不予更改，严禁他人代为签字，由此产生的社保纠纷由参保单位负责。
市社保征稽处对参保单位报送的《财务决算年报表》、《劳动工资年报表》和经签字的《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表》、《社会保险费工资基数申报表》应认真审查，核准核实参保职工人数和缴费工资基数。要切实加强申报核定管理，落实核定责任制，谁核定谁签字，谁签字谁负责。
（四）参保单位应于每月11日至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到市社保征稽处办理人员增减变动手续，按规定填报《湖北省单位在职职工增减申报表》，并附相关资料。对新增参保人员，从签订劳动合同当月开始申报缴费，以当月实发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在申报的次月核增；对参保人员减少的，核实资料后，在申报的次月核减。

（五）2013年12月1日至31日，凡参加宜昌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中省在宜单位，而退休费不在我市城区社保基金中支付的，均应将本单位退休人员本年度的基本养老金发放情况报市社保征稽处。逾期不申报而导致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损失的由退休人员所在单位承担。

三、验证、申报及书面稽核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3年7月11日至8月31日

2、地点：市社保征稽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环城北路40号办公楼二楼东大厅）

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工作联系人：段欣蔚、李勇，联系电话：6756807

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审核联系人：席秀香、向欣，联系电话：6756030

社会保险书面稽核联系人：黄功年、刘晓燕，联系电话：6755275
附件：1、2013年度《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及新参保人员参保登记说明

2、201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说明

3、2013年度社会保险书面稽核自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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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3年6月3日
附件1
2013年度《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
及新参保人员参保登记说明


一、验证内容。城区各参保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到市社保征稽处进行《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验证的内容为：参保单位是否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已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单位登记项目与单位实际情况是否一致。具体指标包括：单位名称、住所或地址、法人代表或负责人、单位类型、组织机构统一代码、主管部门、隶属关系、开户银行、帐号等。
二、验证需携带的资料
1、《社会保险登记证》原件；
2、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1份；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1份；
4、机关事业单位《法人代表登记证》复印件1份，企业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5、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外地驻宜办事机构等参保单位带单位成立批文复印件1份；
6、有变更事项的单位除以上资料外还应提供《变更社会保险登记申请书》，并按单位性质提供以下资料：企业单位（含按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携带工商局变更通知和工商执照复印件1份，机关事业单位携带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布变更证明复印件1份；
7、《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验证表》（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www.hbychrss.gov.cn下载专区→常用表格下载→此表）。
三、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的单位应注意的事项
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的单位应按照《关于理顺城区部分单位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通知》（宜府办发[2007]80号）精神，对本单位参保人员进行认真清理，符合条件的在编人员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无编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单位应先到市社保征稽处登记管理科前台窗口核对参保人员身份，再办理2013年度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若未及时进行清理，造成职工退休时无法按机关事业单位险种享受退休待遇的，由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四、新参保人员参保登记注意事项

1、2013年《社会保险登记证》验证和基数申报工作结束后，参保单位于次月开始申报新参保人员，新参保人员中需要进行补费的（例如某单位8月份进行验证、申报，9月办新增人员但需从7月份进行补缴的），除填报纸质《在职职工增减申报表》外，还应下载《用人单位新参保人员登记批量导入表》进行电子报盘（携带U盘拷贝至登记管理科1号窗口办理）；
下载地址：http://www.hbychrss.gov.cn/
点击下载专区→常用表格下载→《用人单位新参保人员登记批量导入表》

2、报盘时应准确填写需补费的参保时间（不早于2013年7月）；
3、已经开通网上申报业务的单位，需补费2个月或以上的也必须按以上方式进行申报。
附件2
201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说明
一、关于工资总额。根据《关于职工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1999年第1号令）规定：职工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津贴和补贴等组成。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是单位在一个年度内支付给本单位所有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职工个人工资总额是单位在一个年度内支付给职工本人的劳动报酬总额。
二、关于缴费工资基数。参保单位年度缴费基数申报按《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文件执行。在工资总额剔除相应项目后，构成单位缴费工资基数。除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文件规定的17项不列入缴费工资基数的项目，我省结合实际增加了与我国签订了社会保险协定的外籍人员、建筑发包工程人员、改制预缴人员、当期批量转出统筹外人员、退休返聘人员的工资总额等五项不列入缴费工资基数的项目。所有不列入缴费工资基数的项目，实行举证倒置的办法，由参保单位组织举证材料，报市社保征稽处审核认定。

三、关于缴费工资基数申报应携带的资料

1、《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表》、《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

2、《财务决算年报表》（包括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基本情况表、费用表和成本核算表），无法提供以上资料的请携带全年度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原件及复印件1份；  

3、《2012年度劳动统计基层年报表》原件及复印件1份；

4、《住房公积金调整清册回执》原件及复印件1份；

5、中省在宜单位提供在省养老保险局申报的2013年度《社会保险费申报核定表》、《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复印件；
6、机关、事业单位提供《会计报表》；

7、以盘报或网上申报方式进行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同时附纸质《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表》2份。

四、关于缴费工资基数申报的其它要求

1、各参保单位于2013年7月11日至2013年8月31日，登录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站http://www.hbychrss.gov.cn，下载2013年度缴费基数申报表及参保人员信息，核对本单位应申报职工人数。网报单位可直接在网上进行年度基数申报。

2、凡参保单位在2013年6月30日前有职工增减变动的，应于6月30日前申报完毕；2013年6月30日以后申报职工增减的，必须先办理2013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申报结算后的次月才能办理职工增减变动申报手续。

附件3
2013年度社会保险书面稽核自查表
	填报单位（公章）：                                                          单位地址：

	单位编号：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1.企业（    ）  2.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    ）   3.非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或民间非营利组织（    ）  4、国家机关（   ）  5、社会团体（    ）   

	已参保险种：1.养老保险（    ）    2.医疗保险（    ）    3.失业保险（    ）     4.工伤保险（    ）     5.生育保险（    ）

	社会保险申报核定是否实行“双基数”：是（    ）  否（    ）

	单位从业人员人数情况(单位：人）
	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情况（单位：元）

	2012年年末在岗职工人数
	其中
	月平均工资低于社平工资60%的职工人数
	月平均工资高于社平工资300%的职工人数
	2012年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其中
	职工全年工资低于社平工资60%的不足部分之和
	职工全年工资高于社平工资300%的超出部分之和

	
	2012年年末参保职工人数（含转入转出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人数(退休返聘人员等)
	应保未保职工人数
	
	
	
	参保职工工资总额（含转入转出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劳动报酬（退休返聘人员等）
	应保未保职工工资总额
	
	

	
	
	
	　
	其中：单位职工中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人数
	
	
	
	
	
	　
	其中：单位职工中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工资总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本自查表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如实填报，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承诺人（即法定代表人）：（签名）                                               

	
	
	
	
	
	
	
	
	
	
	
	
	
	

	注：1、数据采集时段为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
	
	
	
	
	
	

	    2、此表一式两份，由参保单位和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稽查机构分别留存。稽核科电话：6755275。

	    3、请各参保单位于2013年8月30日前上报。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3年6月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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